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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3/2021_2022__E5_B9_BF_

E5_B7_9E_E7_A6_81_E6_c64_453509.htm 广州市教育局重申，

转学五步骤缺一步即中止 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在学期中进行转

学，转学原则上在学期结束前两个星期以及新学期前3个星期

进行。广州市教育局日前重申，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利用

假期转学实施变相留级。 据了解，广州市中小学学生学籍已

经实行电子化管理，小学一年级新生资料由学校在“教育综

合管理系统”(下称“系统”)录入，原则上小学每班不能超

过46人；初中一年级新生资料由区教育局在电脑派位或对口

入学分配学位的基础上，将数据导入系统，再由学校在系统

编班，每班原则上不能超过50人。确因实际超过上限，须报

区、县级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 目前，广州市学生使用

的学籍号是由系统按一定规则自动生成，按照有关规定，“

学籍号与学生公民身份证号相同”。因此，学校要通过收集

学生户口本的信息整理学生身份证号数据，并且将学生身份

证号数据补充到“系统”。对不能收集身份证号信息的学生

，由系统统一编定临时学籍号。 广州市教育局强调，由于广

州市中小学学生学籍已经实行电子化管理，转学手续必须是

纸质转学函和电子转学流程同步进行，不能受理没有电子流

程的转学申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审核转学有关材料

，禁止利用假期转学实施变相留级。为维护日常教育教学管

理的正常秩序，转学原则上在学期结束前两个星期以及新学

期前三个星期进行。 提醒 转学5步骤 广州市内转学，须按以

下步骤办理转学手续：学生家长自行联系拟转入学校并且向



在读学校提出申请；在读学校审核同意后，在系统登记有关

资料，并且直接在系统打印转学申请表格交申请人，同时向

拟转入学校发出转学流程；拟转入学校审核同意后，在系统

向在读学校主管教育局发出拟同意转入信息；在读学校主管

教育局审核同意后，向拟转入学校主管教育局发出拟同意转

出信息；拟转入学校主管教育局审核同意后，在系统发出同

意转入信息。以上5个步骤中，其中一步审核不同意，该转学

申请即中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